111－112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特殊教育輔導團
中央分團輔導員遴選簡章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特殊教育輔導團實施要點。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特殊教育輔導團中央分團（以下簡稱中央分團）工作計畫。
二、目的
為強化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地方輔導團）教學及輔導工作，公開遴選具備特殊教育教學經驗與服務熱忱之優秀特殊教育人員，擔任本署特殊教育輔導團中央分團輔導員（以下簡稱輔導員），協助地方輔導團運作行政協調、合作及諮詢服務，提升教學及輔導效能。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四、輔導員遴選員額
中央分團111－112學年度預計遴選兼任輔導員1至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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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輔導員遴選資格及條件
（一）持有各類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證，並具二年（含）以上直轄市、縣（市）輔導團專任或兼任輔導員資歷之現職正式教師，且服務成績優良。
（二）持有各類合格特殊教育教師證，並具二年（含）以上國教署專案計畫輔導團兼任輔導員資歷之現職正式教師，且服務成績優良。
六、輔導員之工作任務
（一）輔導地方輔導團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暨特殊需求領域課程綱要（以下簡稱特殊教育課程）。
（二）宣導特殊教育課程及教學相關政策，輔導地方輔導團推動特殊教育工作。
（三）協助地方輔導團行政運作協調、合作及提供諮詢服務，落實中央與地方輔導團之合作。
（四）強化特殊教育輔導團與國民教育輔導團之聯繫，建立普特合作機制。
（五）其他國教署交付之特殊教育相關業務事項。
八、輔導員推薦方式及遴選程序
（一）推薦
1.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推薦：
教育局（處）經當事人同意，並依符合本簡章輔導員遴選之資格及條件，就具有擔任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團隊教師之專業素養特殊教育領域專業素養團隊合作與服務熱誠等人格特質之教師，向本署推薦。
2.推薦資料：
（1）推薦表（如附件）。
（2）相關證書及佐證資料影本（例：特殊教育教師證書、合格輔導教師證書、地方輔導團聘書、特殊教育相關之訓練或研習證書等）。
3.推薦期限：即日起至111年7月14日止。
4.推薦資料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函送特殊教育輔導團中央分團承辦學校－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
（二）審查
本署接受推薦報名後，邀集特殊教育領域學者專家及教育行政人員組成遴選小組進行書面審查，必要時得辦理面試。推薦之人選經本署審查通過及核定後，予以聘任。
九、輔導員聘期
（一）聘期自111年8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聘期屆滿得續聘之。
（二）前項續聘，得由本署召集學者專家或教育行政人員代表，組成考核團隊予以評議。
（三）輔導員有違反法令或重大缺失者，得予解聘。
十、輔導員權利及義務
（一）權利
擔任中央分團兼任輔導員者，以部分時間公假支援方式，從事輔導團業務工作，每週得減授課四節。
（二）義務
1.經聘任後，應依規定參加本署及中央分團辦理之培訓。
2.應出席所指派之相關團務及聯繫會議。
3.應遵守保密義務，對於個人資料或機密案件均不得洩漏。
十一、輔導員獎勵方式
（一）服務期間績效優良者，得依相關規定核予敘獎；其屬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者，由本署於年度結束時，函請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從優敘獎；有特殊貢獻者，於年度中亦得辦理敘獎。
（二）本署補助輔導員之所屬學校，按輔導員人數計算，每人每學年度新臺幣五萬元，供該校作為推動課程及教學之用。
十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國教署公告之相關事項辦理。
＜附件＞
111-112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特殊教育輔導團
中央分團輔導員推薦表
推薦單位：__________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受薦教師基本資料：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相片黏貼處
（請貼最近三個月內正面半身照，並於相片背面加註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O)：
  分機　　　　
 (H)：
 (手機)：
	

	服務學校
	
	現任職務
	

	服務年資
	　　　　　　　　　　年
	主要任教領域／科目
	

	行政經歷
	兼任行政______年
(請詳述職務及年資：
如教學組長3年)
	其他領域專長
	

	學　　歷
（畢業系／所）
	
	最近
5年
考核
	 　109學年度 ______等
 　108學年度 ______等
 　107學年度 ______等
 　106學年度 ______等
 　105學年度 ______等

	進修學分
	
	
	

	曾擔任
輔導員資歷
	

	相關證書、
證明或證照
	

	特殊教育相關之訓練或研習
	

	特殊表現或
優良事蹟
	

	簡　　要
自　　述
	

	推　　薦
理　　由
	　　　　　　　　　　　


	受薦教師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校長簽章
	




